
高雄市政府第670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3年 4月 3日（星期三）下午4時 0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林欽榮（另有公務） 羅達生（公假） 郭添貴

王啓川 陳盈秀 張家興 張硯卿 閻青智 陳勇勝

（陸奇峯代） 謝文斌 廖泰翔（陳怡良代）

黃登福 張清榮 高閔琳 吳文彥 楊欽富 蔡長展

謝 琍 琍  周 登 春  林 炎 田  王 志 平  黃 志 中

（ 潘 炤 穎 代 ）  張 瑞 琿  吳 義 隆  王 文 翠

（簡美玲代） 張淑娟 王世芳 陳冠福 項賓和

林瑩蓉 侯尊堯 張以理（吳淑慧代） 蔡宛芬

洪羽珊 楊瑞霞 李瓊慧（王玉鈴代） 陳詩鍾

林 合 勝  劉 嘉 茹  許 永 穆  林 志 東

（兼代公園處處長） 李文聖 陳景星 蕭見益

劉德旺 陳昱如 黃瑞財 歐劍君 蔣金安 陳明邦

賴美娥 薛茂竹 李惠寧 蔡青芬 吳進興 車世民

盧雪紅 王瑞麟 吳茂樹 楊明融（陳基峰代）

黃伯雄 簡水彬 謝鶴琳 謝健成 陳振坤 石慶豐

周益堂 羅長安 謝水福 鄭美華 陳瑞勇 陳靜蘭

宋貴龍 吳淑惠 何瑞貞 鄭明興 劉文粹

列　席：孔賢傑（周浩祥代） 杜司偉（曾明禮代） 駱韋志

（林岳承代） 林旻伶（蔡怡甄代） 王士誠 王中君

主　席：陳市長 其邁                    紀錄：施孟君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經發局廖局長泰翔、青年局張局

長以理及主計處李處長瓊慧公假至議會，分別由陸主

任秘書奇峯、陳主任秘書怡良、吳主任秘書淑慧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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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玉鈴代理；大樹區公所楊區長明融公假，由

陳主任秘書基峰代理；衛生局黃局長志中另有公務，

由潘副局長炤穎代理；文化局王局長文翠請假，由簡

副局長美玲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水利局蔡總工程司易勳報告：

水情及防汛整備報告。

水利局蔡局長及蔡總工程司補充報告：

（一）經濟部水利署已規劃於本市永安興達港附近興

建 10萬噸的海水淡化廠。

（二）近期針對易淹水地區如九如交流道、中正交流

道、前鎮漁港及新莊一路（華夏路以西）進行

改善工程情形說明。

（三）高屏溪深層地下水位較去年同期高之原因、高

屏溪流域十八羅漢山河段水資源利用築堤蓄水

工程及本局預計 4月 15日前於濁口溪河岸架

設高解析度監視器，即時拍攝河岸現場狀況進

度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水利局報告。近年極端氣候已成為常態，

本府發揮韌性城市承受衝擊快速應對的精神，

積極推動各項抗旱及防汛整備政策，為確實控

制缺水風險及掌握可運用之水資源，應系統思

考問題擬定長遠性計畫，請水利局依下列指示

辦理：

1.委託專家學者進行高屏溪及其支流（荖濃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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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隘寮溪等）地下水水流方向之運用研究，

並持續新鑿抗旱水井，增加備援水源供調

度。

2.請水利局洽請經濟部水利署評估再擴大海水

淡化廠 10萬噸的規模，長遠規劃設法增量

一次完成。

3.高屏溪流域十八羅漢山河段水資源利用築堤

蓄水工程，請水利局研議增加施作點位。

4.請水利局協助茂林區公所申請荖濃溪水權，

建請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協調濁口

溪及隘寮溪水資源妥善平均分配；另為即時

監控濁口溪河岸現場狀況，亦請水利局儘速

於該區域架設高解析度監視器。

5.請於汛期前辦理高屏溪疏濬，且為能達到在

地滯洪與補注地下水最大效益，請研議於河

川中上游規劃多處河段河槽大面積開挖濬

深，有效蓄水補注地下水資源，並同時滿足

農業用水需求。

6.有關地下水資源使用，請水利局強化社會溝

通，使其瞭解使用地下水的必要性及消除疑

慮，讓民眾安心。

（三）請水利局洽詢專家學者提供水情監測系統智慧

化之相關建議，並持續挹注資源擴增系統功

能，本案請羅副市長督導。

（四）近期華夏路與新莊一路口排水溝施工，影響路

口人行空間造成交通壅塞一案，請水利局掌握

工期儘速完工，本案請王副秘書長協助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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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民會陳副主任委員幸雄及陳主任秘書海雲報告：

（一）拉瓦克部落異地安置報告。

（二）TULU 2024 第 3屆世界原住民族旅遊高峰會

報告。

原民會洪主任委員補充報告：

（一）感謝市長尊重聯合國《兩公約》精神，依原住

民之意願，進行拉瓦克部落安置規劃，讓近

30 年未解的迫遷議題完成溝通階段，謝謝王

副秘書長督導，亦感謝法制局、都發局、工務

局及財政局業務協助。

（二）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選擇高雄為舉辦地點，同

時感謝觀光局及經發局提供數種讓國際貴賓暢

遊本市夜間遊程之方案。

原民會陳主任秘書補充報告：

國外貴賓與會人數及中央補助交通費情形說明。

交通局張局長補充報告：

會後將與原民會研議提供交通優惠時數卡事宜。

秘書長補充說明：

今日上午召開「高雄會展產業發展活動配套方案會

議」，會議中統整相關局處優惠方案，其中交通局預

計推出交通時數卡，可於會展期間內無限搭乘本市大

眾交通工具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原民會報告。此次舉辦 TULU 2024第 3屆

世界原住民族旅遊高峰會，約800名來自世界

各地之貴賓蒞臨本市，為活絡地方經濟及提升

觀光效益，請經發局研議提高商圈夜市優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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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至 200元，並請交通局協助提供時數卡等

交通優惠措施。

五、衛生局潘副局長炤穎：

防疫業務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衛生局報告。高雄市自 3月 18日至4月 2

日，連續 16天無新增本土登革熱確診病例。

近日氣溫上升且偶有降雨容易造成積水，請各

局處持續落實環境整頓，並提醒市民朋友雨後

48 小時「巡、倒、清、刷」，防範病媒蚊孳

生。

（三）時序已進入腸病毒流行期，請衛生局加強宣導

居家照護六招，請家長及教、托育機構提高警

覺，注意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及預防學幼童傳

播。

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人事處：修正本府工務局公園處組織規程第3條之

1、第 6條、第 12條暨編制表、新建工

程處編制表及本市新興區公所等 9 個區

公所修編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２案－研考會：停止適用「高雄市政府中長程計畫作業

要點」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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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案－經發局：本市湖內區海埔段2220-3地號等 1筆(共

1案)市有非公用畸零地，面積 14.6平方

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請

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４案－原民會：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13年

度「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推動原

住民族多元產業發展 2.0 計畫」－「優

化原住民族通路經營平台」－「高雄市

原住民主題館－原駁館」計畫一案，經

費計新臺幣 426萬 8,000元（中央補助

350萬元，本府自籌 76萬 8,000元），

其中 350萬元業已納入本會預算，另自

籌款 76萬 8,000元，因 113 年度預算並

未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５案－交通局：為辦理「高雄港渡輪場碼頭服務設施建

設計畫」，中央補助款 269 萬 6,000

元，自籌款 51萬 4,000元，總計新臺幣

321萬元整，擬請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

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參、臨時動議

消防局王局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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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403花蓮強震本市無重大災情說明。

（二）本局共計派遣 64位人員及 4隻搜救犬分 3梯次前

往花蓮支援救災，隨行人員包含醫師、土木技師

及護理師等與目前救災現場情形說明。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適逢議會部門質詢期間，各局處首長答詢內容應簡

單扼要說明，以利議員瞭解，倘未能於答詢完整說

明，應即時研擬新聞稿對外說明，對於本府政策不實

批評與引用錯誤數據，亦請主動提出數據說明澄清，

並請各機關副首長、主秘及新聞聯絡人一併留意；另

為避免自殺防治案件新聞引發仿同效應，請權管機關

依自殺防治法之規定確實執行。

二、本市病媒蚊以埃及斑蚊為主，其特性分布於北迴歸

線以南，且隨著邊境解封，境外旅客透過機場或港口

進入本市，傳播風險相對提高，故本府積極噴藥及清

除孳生源皆為依法降低疫情擴散風險，防疫業務執行

上相較於前幾年實屬不易，請衛生局向市民宣導防治

策略，進入民宅執行緊急防治噴藥時，亦請區公所人

員（如區長、里幹事）或里長協助與民眾溝通，使其

瞭解本府為防疫所作之努力。

散　會：下午 5時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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